辦理「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實施方案-短期緊急居宿安置庇護」措施可供家庭安置或短期住宿之機構（民間團體）一覽表
	縣市別
	縣市承辦人姓名

電話
	可供家庭安置或短期住宿之機構（民間團體）名稱
	可收容人數/床數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依據「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實施方案」拾之二、（一）略以，實施對象經評估有短期緊急安置庇護需求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優先轉介至適當機構安置；無法轉介適當機構者，再轉介民間社團、宗教團體協助提供短期住宿。
